
设创业引导资金，新增见习基地，建“大学生公寓”……

一揽子举措促大学生就业
本报记者 王海龙

7月13日上午，济宁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

发布了今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最新政策。这些

政策涉及鼓励自主创业、加大就业培训、拓宽就业

渠道、强化困难帮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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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看点

投入创业引导资金1000万

济宁市将进一步放宽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市
场准入条件，设立高校毕业
生创业注册登记专用窗口，
提供一站式服务。今后政府
投资新建的市场，应拿出
10%左右的摊位用于高校
毕业生自主创业，三年内免
收租赁费。同时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可
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贷款额
度最高不超过5万元，由财
政部门给予贴息。所需资金
由当地政府从就业专项资
金中列支，贷款期限不超过
2年。

高校毕业生所办企业
吸纳高校毕业生并与其签
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按
每吸纳1人给予一次性500
元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并免
收就业高校毕业生 3年内
的人事代理费用。对创业成
功毕业生首次领取营业执
照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
给予一次性2000元创业补
贴。

设立高校毕业生创业
引导资金，首批投入 1000
万元，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
支，专门为高校毕业生自主
创业提供资金扶持。

毕业后次月起可参加社保

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
参照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有关政策
参加社会保险。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的，最低可按20%的比例缴费，其中
8%记入个人账户，缴费基数为全省
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凡吸纳高校毕业生且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小企业，在劳
动合同存续期内，按吸纳人数和有
关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
长不超过2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后，所在企业

缴费确有困难，经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核定为困难企业的，企业
可以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设立
大学生养老保险缴费专户，优先为
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险费。

济宁生源的高校毕业生可以从
毕业次月起参加社会保险，不受户
籍区域限制，可随时到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参保期
间中断缴费的，可以补缴并计算连
续缴费年限，补缴时免收滞纳金和
利息。

新增20个见习基地

鼓励规模较大、社会信
誉好且人才需求量大的企
事业单位设立高校毕业生
就业见习基地。在原有基础
上今年再新设20个以上就
业见习基地，吸纳 1000名
高校毕业生见习，其生活补
贴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

实行“订单式”培训，所
需经费由用人单位与同级
财政按7：3比例承担。开展
高校毕业生“1+1”就业技

能培训，帮助毕业生在已有
1个学历证书的基础上，再
取得一个职业资格证书，所
需学费由同级财政按30%
比例给予补贴。

鼓励未就业专科毕业
生继续深造或学习技术技
能。凡有学习技术技能愿望
的专科毕业生，可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定点培
训机构接受免费职业培训
和职业技能鉴定，所需资金
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建200套“大学生公寓”

参照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在济
宁高新区试点建设200套“大学生公
寓”，定向租住给市政府支持的重点

产业引进人才、高新技术产业需求
的新就业人员和户籍不在济宁市区
的新就业高校毕业生。

大力开发各类公益性岗位，对城市绿
化、保洁、保安、交通协管及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群众团体等提供的公益性岗位,
优先用于解决特困生就业。

各县（市、区）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每
年要向本地生源困难家庭毕业生提供不
少于3个岗位的需求信息；凡通过“双向
选择”方式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国有企业，
要拿出一定的岗位专门用于招聘困难家
庭毕业生。为企业吸纳就业的特困生发放
社保补贴，补贴最高年限为3年，所需资
金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建立困难家庭毕业生生活补贴制度。
济宁籍困难家庭毕业生，已经进行毕业登
记的，经个人申请、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机构审查认定，就业前可到户籍所在地乡
镇（街道）劳动保障所领取100元/月生活
补贴，最长领取6个月。

贫困生

可领半年生活补贴

大学生在招聘会现场
寻找岗位。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资料片 ）


